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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高新区管委会 

关于印发《重庆高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

范围内证载不明房屋调查认定办法》的通知 

渝高新发〔2024〕14号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管委会各部门、各直属企事业单位，

市驻高新区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《重庆高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内证载不明房屋调 

查认定办法》已经高新区管委会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。 

 

 

重庆高新区管委会 

2024年 5月 29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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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高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

范围内证载不明房屋调查认定办法 

 

为规范重庆高新区直管园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内证载

不明房屋调查、认定工作，根据《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

补偿条例实施细则》（渝府发〔2022〕26号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适用对象 

本办法所称证载不明房屋指经重庆高新区管委会确定的国

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范围内，具有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房屋，但

存在不动产权属证书与不动产登记簿无记载或记载不明、土地使

用权证与房屋产权证记载用途不一致、土地使用权证与房屋产权

证记载用途均不明确等情况，适用本办法予以调查认定。 

二、工作职责 

证载不明房屋调查工作由建设局牵头，土地利用事务中心会

同房屋征收项目所在地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负责具体调

查工作，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提供和查询不动产权属证书登记信

息、不动产登记簿等资料。 

证载不明房屋认定工作由管委会组织建设局、综合执法局、

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不动产登记中心、土地利用事务中心、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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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收项目所在地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等相关单位集体会

审认定。 

三、证载不明房屋调查 

（一）证载不明房屋调查应当查明被征收房屋的权属、区位、

用途、结构、建筑面积、实际使用等基本情况。 

（二）土地利用事务中心、房屋征收项目所在地镇人民政府

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指派不少于 2 名工作人员入户进行调查登

记，对存在不动产权属证书与不动产登记簿无记载或记载不明、

土地使用权证与房屋产权证记载用途不一致、土地使用权证与房

屋产权证记载用途均不明确等情况的被征收房屋进行拍照取证，

询问证载不明房屋权利人，查询和收集证载不明房屋原始登记资

料以及邻近群众证明、村委会或者社区居委会证明、询问笔录等

材料。 

四、证载不明房屋认定程序和原则 

（一）认定程序 

1.证载不明房屋调查工作完成后，及时汇总调查结果（包括

现场调查登记表、调查询问笔录、证载不明房屋照片、不动产权

属证书、土地使用权证、房屋产权证、不动产登记簿及其他证明

材料等）报重庆高新区征地征收和储备收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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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房屋征收项目证载不明房屋调查结

果后组织建设局、综合执法局、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不动产登记

中心、土地利用事务中心、房屋征收项目所在地镇人民政府或者

街道办事处就证载不明房屋进行集体会审认定。 

3.参与集体会审的单位应当结合规划、建设等相关审批手

续、房屋产权登记簿记载情况、房屋实际使用情况等因素对证载

不明房屋进行认定，并形成会审认定意见。 

4.建设局、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证载不明房屋认定结果在房

屋征收范围内公示 7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，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，

应当在公示期限届满前提出。针对异议情况，领导小组办公室组

织相应职能部门及房屋征收项目所在地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

事处进行依法核实。经核实原公示结果有误的，应当予以修正并

重新公示；原公示结果无误的，以原公示结果为准。 

5.证载不明房屋调查、认定和公示工作应当在管委会作出房

屋征收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前完成。 

（二）认定原则 

1.被征收房屋的性质、用途和面积应以不动产权属证书和不

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为准； 

2.不动产权属证书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不一致的，除有证据

证明不动产登记簿存在错误外，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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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被征收房屋土地使用权证与房屋产权证记载用途不一致

的，以房屋产权证记载用途为准； 

4.房屋产权证记载用途不明确的，参照房屋土地使用权证记

载用途认定； 

5.房屋土地使用权证与房屋产权证记载用途均不明确的，根

据该房屋产权初始登记用途进行综合认定； 

6.无法综合认定的，按房屋实际用途认定。 

经认定后，土地利用事务中心根据《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细则》（渝府发〔2022〕26号）、《重庆高新

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（渝高新

发〔2022〕12号）相关规定予以补偿。 

五、附则 

（一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日后施行，有效期为 5年。 

（二）本办法由重庆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调查询问笔录 

2.认定情况汇总表 

3.认定会审意见表 

4.认定结果公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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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调查询问笔录 
 

询问时间  

询问地点  

询问人  记录人  

被询问人   性  别  

身份证号码  

 送达地址  联系电话  

主 要 内 容 

你好，我是                房屋征收项目工作人
员，现就位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被
征收房屋证载不明的相关情况对你进行调查询问，请如
实回答： 

 

1.请问你是以什么方式（购地自建、买卖等）取得该
房屋？并介绍一下房屋产权登记办理情况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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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请问你现在房屋的实际使用情况是什么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3.请问你是否还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感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，请核对笔录是否与我们的
谈话内容一致，如无问题请签字确认。 

 

 

 

 

询问人： 

记录人： 

被询问人： 

见证人： 

见证事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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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认定情况汇总表 

经调查摸底，发现本次征收范围内部分房屋存在证载不明的情况，土地利用事务中心会同      

镇政府/街道办事处根据《重庆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，并结

合实际进行了初步认定，认定结果汇总如下： 

序
号 

权证信息 

实际 

用途 

基本
情况 

拟认定
用途 

房屋产权证 土地使用权证 

坐落 产权人 
房屋产权 

证号 

房屋证载 

用途 

建筑面积
（㎡） 

结
构 

修建
年代 

土地使用权
证号 

土地使用
权用途 

土地使
用权面
积（㎡） 

1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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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认定会审意见表 

年  月  日，由高新区征地征收和储备收购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，

在     会议室，召开证载不明房屋认定会，本次根据《重庆高新区技术

产业开发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共对   处房屋进行了

集体会审认定，认定结果详见附表（共 页）。 
 

认定意见 

建设局 

 
 
 
 
 
 
 
 
 

规划和自然 

资源局 

 
 
 
 
 
 
 
 

不动产登记 

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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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房屋征收项目 

集体会审结果汇总表 

 

 

序号 坐落 产权人 房屋产权证号 
房屋证
载用途 

建筑面积

（㎡） 
结构 修建年代 认定结果 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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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认定结果公示 

 

根据《重庆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

偿实施办法》，现将  处房屋用途的认定结果公示如下。公示期

7个工作日，自 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 年  月  日止。 

序号 坐落 产权人 房屋产权证号 认定结果 

     

     

如对认定意见有异议的，请在公示期内书面提出，若未在公

示期内提出书面异议，将以本次公示认定结果作为补偿依据。 

联系电话：68609118 

邮寄地址：      征收项目现场办公室。 

 

 

重庆高新区建设局           重庆高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
